


在购机补贴名录内的机械设备（不包含无产品铭牌的烘干机辅助 

设备）、新建农业生产设施（包括但不仅限于烘干房、各类仓储 

用房、标准化钢架大棚、地磅等，不包含下水管道等隐秘工程）， 
申报主体必须提供自然资源局批准的设施农用地手续。

（二） 申报主体
满足纳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两年以上、获得“一码通”赋码且 

未拖欠租金（管理费）、未发生违规用药等行为的家庭农场，稻 

麦种植类家庭农场种植水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。
（三） 申报要求
1. 资金配比。按照专家评审结果排定次序，根据后期家庭农 

场项目资金总额确定项目个数和补贴标准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不 

超过5万元，若省市出台最新要求，则按照省市最新要求补贴。 

所有项目采取“先建后补”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验收合格后拨付财政 

资金。自筹资金:项目资金不低于1:1。
2. 项目要求。项目建设内容不得重复享受上级财政资金。
3. 申报要求：申报项目需提供以下材料：①省以上财政专项 

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；②海安市财政支农竞争类项目立项申 

请表；③营业执照和开户行手续复印件；④土地流转合同及设施 

农用地备案手续复印件；⑤身份证明、荣誉证明、培训证明、技 

能水平证明复印件，参加相关座谈会、调研、问卷等证明；⑥农 

场赋码及随手记使用证明；⑦三薄记录；⑧农场管理制度（包括 

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）的上墙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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